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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群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7 月 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7 月 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甘肃省会宁县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甘肃群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淑芳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陈鸿亮、甘肃仁泽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甘肃利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多立成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陈峰德、冯效义、甘肃梓钊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被告之间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2020 年 7 月 24 日、2020 年 10 月 7 日、

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20 日共签订购销合同 6 份。2020 年 10

月 9 日之前的合同已完成。2020 年 11 月 23 日。原告与被告达成合同解除协议，

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 2020 年 10 月 20 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甲乙双方不再

以任何行使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双方确认上述购销合同中乙方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办理的改合同预付款 734454 元。该预付款转入合同编号 LSGY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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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销合同作为货款。原被告对 2020年 10月 9日的购销合同发生争议诉之本院。

合同约定总价款 1937007.7 元，由被告为原告定作约定规定型号的钢管；合同生

效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开始陆续供货；货物运至需方制定地点（白银市内具体地

址信息通知）；供方如逾期交货，每天按合同总货款的万分之五付违约金给需方。

需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相应货款，需方则按照合同未支付的货款总金额的万

分之五／天支付违约金；按现行国家标准及《购销合同》中的质量要求、技术标

准、材质要求进行验收。供方将本合同项下货物运送至需方指定地后，由供方运

送人员、需方指定收货人员协同现场监理进行验收。若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供方应积极协调解决，若双方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可送检第三方检测中心确认产

品质量。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共向被告支付了合同价款 1562945.99 元。2021

年 7 月 16 日，原告申请对被告已加工制作的钢管进行鉴定。2021 年 7 月 22 日，

原告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保全被告 1992607.18 元的存款或同等价值的材料，支

付保全费 5000 元，保险费 2988.91 元，2021 年 8 月 9 日，原告申请证据保全，

支付保全费 100 元，2021 年 8 月 18 日，本案出具无标的物可实施保全的结案通

知书。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签订的《购销

合同》；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于合同解除后立即向原告返还已付合同

价款 1562945.99 元；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于起诉之日起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直

至二项诉讼请求的合同价款付清止；四、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违约

赔偿 887376.50 元；五、本案所产生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

2020 年 10 月 9 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一致共同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

由被告为原告足作约定规格型号的钢管；合同生效后于 11 月 1 日开始陆续供货；

货物运至原告指定地点交付；如发生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合同签订后，

原告依约向被告付了相应的合同价款。但是，由被告生产的钢管不符合约定标准，

双方产生分歧，虽经多次协调，被告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结果导致钢管至今未

向原告交付。期间，因被告不能按期交货，原告为避免承担对第三人的违约责任，

便将合同中的部分钢管委托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加工定作，结果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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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原告由此遭受经济损失。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不适当履

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已导致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此，原告只能通过诉讼

方式解除合同，以求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免受经济损失，故请求贵院依法

判允原告的全部诉请。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一、本案合同合法有效，但是因为群业公司违约应予解除。本案中利晟公司与群

业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但因为群业公司对于合同约定的履行内容频繁变

更、无故终止合同内容的履行，且其意思表示系单方做出无法到达约定解除的条

件。在本案中群业公司有诉请解除与利晟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

违约，因此代理人认为本案涉案合同已无履行必要，应当子以解除。二、本案中

利公司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无违约行为。利晟公司与群业公司签订合同以后，利

晟公司对履行合同积极做了准备，并按照群业公司的要求安排生产进度，且所有

供货都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标准。合同内容至今未履行的原因在于群业公司的违

约行为，利晟公司对于合同的履行没有过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群业公司提出了超

出国家标准的额外产品要求，故而导致了合同履行的搁置。三、利晟公司为履行

与群业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采购了钢材，为覆行合同做了积极准备。利晟公司在

合同签订以后，依据群业公司所要求的产品钢材型号，向通盟公司、酒钢公司采

购了钢材。本案合同的解除，造成了利晟公司为履行合同所作准备所支付的成本

无法收回，群业公司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案涉合同已无履行必要，

应当予以解除。但是合同未能履行的过错在于原告方单方停止合同履行，并且拒

绝以约定的方式解决争议。原告应当承担案涉合同解除的过错责任及损失。 

（六）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12 月 8 日甘肃利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上诉至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

依法撤销甘肃省会宁县人民法院（2021）0422 民初 2650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判项，

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涉诉费用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收到甘肃省会宁县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11 月 23 日作出

的（2021）甘 0422 民初 2650 号，判决结果如下： 

一、解除原告甘肃群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甘肃利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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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9 日签订的《购销合同》; 

二、被告甘肃利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甘肃群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预付款 1562945.99 元、支付违约损失 887376.50 元； 

三、驳回原告甘肃群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3080 元，减半收取 11540 元，诉讼保全费 5100 元，保险费 2988.91

元，由被告甘肃利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本公司将努力通过正当法律途径和场外沟通方式去积极推进该风险事项的

化解，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法处理并保障自身

的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导致公司财务资金紧张，除此之外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

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起诉状 

2、甘肃省会宁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甘 0422 民初 477 号 

3、甘肃省会宁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 0422 民初 2650 号 

 

甘肃群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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